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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集团”或“公

司”）管理层编制的《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清偿情况表》、《公

司为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解除情况表》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中利集团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编制《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清偿情况表》、《公司为江

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解除情况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中利集团管理层编制的《江苏中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清偿情况表》、《公司为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事项解除情况表》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的审核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

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审核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

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向银行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

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中利集团管理层编制的《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

金清偿情况表》、《公司为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解除情况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清偿及担保事项解除情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南京   

   

2021年 5月 27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附件 1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清偿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占用股东或关联人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发生原因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占用余额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4月

28 日新增占用金额（注 2）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4 月 28 日偿还总金额 

2021 年 4 月 28 日 

占用余额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注 1 37,250.00 -- 37,250.00 --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注 1 6,199.98 100,000.00 106,199.98 -- 

 
 

     

合  计 
 

 43,449.98 100,000.00 143,449.98 -- 

注 1：公司通过预付其他公司货款的形式所形成的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金占用； 

注 2：系 2020 年末清偿，2021年初先后支付与偿还 50,000.00 万元经两次循环所致。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宏图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宏图 

 

 

 



附件 2 

 

公司为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解除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发生原因 2020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余额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4月

28 日解除担保金额 
2021 年 4 月 28 日担保余额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注  62,300.00 62,300.00 --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注  10,000.00  10,000.00 -- 

合  计      72,300.00  72,300.00 -- 

注: 公司子公司以银行存款 77,877.69 万元为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 72,30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宏图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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